关于重视推进我市中药材产地初加工行业发展壮大的建议

民建三门峡市委会
中药材的初加工，涵盖了对新鲜中药材的清洗、干燥、切片、炮制等初步处理环节，直接关乎着中药材的品质、药效以及后续的应用价值，出色的产地初加工能够切实保证中药材的药效、质量与安全性，延长中药材的储存期限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，提升药农和加工企业的收入，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。当前我市中药材产业优势明显，发展态势良好，但在规模、产品、市场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。
一、现状及问题
（一）产业化水平较低

当前，我市中药材初加工产业呈现“小、散、弱”特征，大量小型初加工企业分散各地，缺乏龙头企业引领，产业集中度低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；技术创新能力不足，多数企业仍停留在传统加工方式阶段，现代化、智能化程度低，且研发投入不足，难以突破技术瓶颈；生产设施设备落后，自动化、智能化水平不高，同时质量检测设备缺乏，无法保证产品质量的标准化和稳定性；产业链的上游种植与加工环节缺乏有效联动机制，下游与制药、流通企业的深度协作不足，整体产业链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。

（二）产品质量参差不齐

部分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质量意识淡薄，为追求短期利益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，存在以次充好、清洗不到位、降低加工标准、缩减加工环节等违规操作，影响中药材质量和药效。同时在缺乏有效的质量安全监管机制的情况下，质量标准执行不严格，导致市场上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。

（三）品牌建设滞后

一方面受制于产品本身的竞争力不足，同质化严重，企业之间主要依靠价格战竞争，利润空间狭窄，难有余力进行品牌建设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品牌意识不足，初加工企业在面临竞争时缺少现代化的品牌经营与运作意识，缺乏具有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知名品牌，难以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。

二、意见和建议
（一）加大政策支持，培育壮大初加工经营主体

制定中药材初加工产业鼓励政策，扶持和引导中药材经营主体开展现代化清洗、烘干、分拣、分级等初加工，扶持、壮大一批初加工企业，对于新成立的中药材初加工企业在一定期限内进行企业所得税减免，对于符合一定规模和技术标准的企业，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支持企业开展设备购置和技术研发；探索设立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基地建设专项资金，重点扶持一批中药材初加工示范基地建设，支持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，引导上下游各环节企业间的合作与整合；增加对中药材产业风险资金池的资金投入，积极协调金融部门提供借贷支持，降低贷款门槛，扩大贷款对象，增大贷款额度。

（二）加强技术创新，强化科技引领与技术开发推广

支持、引导企业与省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接合作，组织产学研对接活动，为企业和高校、科研机构搭建合作平台，争取尽快建设相关重点实验室；鼓励通过技术入股、技术转让、知识产权共享、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引进专业技术人才，提升初加工行业研发创新能力；加强初加工各个环节瓶颈技术攻关与技术组装，结合各地初加工设施设备资源及特性，推动中药材加工技术提升和设备更新，强化科技支撑；建立技术开发推广平台，设立技术开发推广专项资金，普及先进技术，对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给予一定补贴。

（三）加强质量监控，推动加工体系标准化建设

针对重点品种重点企业，建立健全质量监控体系，设立质量检测中心，注重“生产、加工、贮藏、销售”全过程质量监控，提高产品质量；加强标准化建设，逐步推动中药材加工标准的制定和推广，指导按标准化组织初加工生产，构建和应用专业的质量管理规范与追溯管理规范，并定期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。

（四）加强品牌建设，打造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品牌

依托特色产区优势，积极打造更多地理标志产品，推进道地药材品牌建设，充分发挥连翘、丹参、柴胡等药材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效应；支持优质企业做大做强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品牌，鼓励企业加大品牌建设投入，提升产品质量，开发精深加工产品，扩大品牌影响力；积极开展品牌宣传活动，充分利用新媒体、电商平台等现代营销渠道，讲好中药材品牌故事，扩大品牌知名度，拓展品牌传播渠道；建立品牌保护机制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维护品牌信誉。


